
商船學系 

碩士(專)班學生申請學位考試作業流程   

申請條件：前一學期須完成經系、院學位考試相關會議審議通過之「學位論文計畫申

請書」。※教學務系統（http://ais.ntou.edu.tw/Default.aspx）：教務系統→碩博士系統→申請學

位論文計畫→新增→填寫各項資料→印出並簽名→交至系辦承辦人 

Step 1： 

上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：12 月 31 日止；下學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：6 月 30 日止。(實際日期

以註冊課務組公告為準)請逕至教學務系統申請後，列印出申請書(一式 2 份)、口試委員名冊 1 份。並

自本系網頁/表格下載/下載本系碩士(專)學位考試審核表 1 份。 

※未通過英文檢定者(碩專免)，且於本學期尚修習「英文精進」課程者，請填具切結書。 

Step 2： 

請檢具申請書(一式 2 份)、口試委員名冊 1 份、本系碩士暨碩專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及歷年成績單 1

份至系辦公室。**(相關表格需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准後送達系辦公室，因系上需另行開會，至遲口試

前 4 週送達辦理。) ** 

Step 3： 

敬請至遲於口試前 1 週向系辦公室確認下列相關細節： 

1. 口試委員名單及詳細資料【是否申請來賓停車證；檢具委員姓名、車號及連絡電話】 

2. 請至系辦登記口試時間與地點。 

上述程序完妥，即完成學位考試之申請。 

 

※申請資格： 

1.修畢學分規定：日間部碩士班畢業學分最低 25 學分(不含論文 6 學分)，需符合兩大領域核心課程之

規定；碩專班畢業最低學分 34 學分(不含論文 6 學分)，需符合兩大領域核心課程之規定。 

2.英文能力門檻：日間部碩士班需通過 TOEIC600 分以上之相關證明或修畢本校「英文精進」課程且

成績達 70 分以上(111 學年度入學適用)。碩專班不適用。 

3.論文發表：日間部需至少一篇論文發表；碩專班欲 2 年畢業者適用。 

上述申請資格倘有其中一項未符合資格，則視同學位考試申請無效。 

 

※本系碩士暨碩專學位考試申請審核表請至系網頁下載。網址如下 

https://mmd.ntou.edu.tw/p/406-1051-63416,r1102.php?Lang=zh-tw (110 學年度前入學) 

 

以上倘有任何疑問，請至系辦公室或來電 02-2462-2192 分機 3031 洽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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